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甄選、遞補與淘汰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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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師資培育生（以下簡稱師資生）總名額以教育部當學年度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為準，師資生餘額係指經甄選後剩餘名額、獲甄選錄取之師資生放棄資格以及師資生轉系或轉學後產生之缺額。
2、 甄選資格：每學年度經個人申請、繁星推薦招生名額錄取之學生均為正取生，考試入學分發者依以下甄選方式及標準錄取為正取生，但得視情形備取，以上不含各入學管道之外加名額：
（1） 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達均標者優先錄取。
（2） 若前項錄取名額超過錄取人數，按志願依次錄取。
（3） 優先錄取後如有剩餘名額，則按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總分高低依次錄取。同分參酌之順序為國文、英文、數學。
3、 資格放棄：正取生在錄取名單公告（本系網頁）後二週內，如欲放棄師資生資格，應填寫「師資生資格放棄」申請表（本系網頁可下載申請表格）。
4、 轉系（學）規定：本系師資生如轉系或轉學，其修習名額不隨轉系或轉學而移轉。
5、 遞補資格：
（1） 與遞補師資生同年級之本系學生均可參加師資生遞補。
（2） 每學期操行成績均需達80分（含）以上且須無記過以上之處分。
6、 遞補方式：依以下次序進行遞補
（1） 依出缺師資生該年級之考試入學分發甄選後之備取名單優先進行遞補作業。
（2） 依第一項規定遞補後之餘額，則由該年級非師資生提出申請，以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75分以上（附上班級排名）為原則，並得視需要辦理面試，由本系招生委員會進行綜合審查，決議正備取名單。
（3） 於每學年度下學期辦理遞補甄選。
（4） 錄取之備取生應於收到錄取通知後，五個工作日內完成報到手續。
7、 淘汰機制：
（1） 本系師資生須無記過以上之處分且不得連續二學期操行成績未達80分，違者，取消其師資生資格。
（2） 105學年度前入學之本系師資生參加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前必須通過「課程設計能力」、「實務教學能力」及「教具製作能力」檢定，並另外取得至少一項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合格證明。未依規定取得不得參加本校全時教育實習。
（3） 凡本系師資生被取消師資生資格，其缺額不再辦理遞補。
8、 本甄選要點由系務會議訂定，經師培中心中心會議核定後實施。
